桐城法院：温情提醒拒履行 强制执行促案结

“如果主动拿出对应款项还款，存单利息能全额保留，比直接扣划损失小很多。”近日，桐城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在办理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时，多次向被执行人释法明理并提供最优解决方案，尽显司法温度，但其仍拒不配合，最终法院依法对其名下存单予以冻结并扣划，切实维护了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。
2024年9月，程某、王某夫妇以归还到期贷款为由，向桐城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12万元信用贷款，双方约定了借款期间及利息。合同签订后，银行按约履行放款义务，可程某、王某却未按约定时间还款，截至银行起诉时，已拖欠本息共计13.18万余元。后经法院判决生效后，二被执行人始终未履行还款义务，银行申请强制执行。
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，执行法官多次联系程某、王某，督促其履行法律义务，可二人均置之不理，试图逃避执行。执行法官随即对二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展开全面排查，发现王某名下存有一张20万元的银行存单，具备履行能力。考虑到直接扣划存单可能导致王某损失利息收益，执行法官秉持“法理兼顾情理”的原则，优先选择人文关怀式执行。法官主动联系王某，耐心向其释明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法律后果，同时贴心告知其最优解决方案：若能主动履行还款义务，可避免存单被扣划，全额保留存款利息；若执意拒不配合，法院将依法冻结并扣划存单对应款项，届时利息损失需自行承担。
[bookmark: _GoBack]令人遗憾的是，面对执行法官的温情提醒与明确告知，王某不仅拒绝履行还款义务，还反复要求法官不得扣划其存单，态度强硬且消极对抗执行。在多次沟通无果、被执行人仍无履行意愿的情况下，为维护司法权威和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，执行法官依法对王某名下20万元存单予以冻结，并扣划了13.18万余元用于偿还欠款，案件最终顺利执结。
（严娅）
